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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嘉兴至海盐（南北湖）公路（南湖区段）工程是连接嘉兴和海盐以及

南北湖的一条重要公路。随着嘉兴市、南湖区和海盐县城区不断扩展以及

旅游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来连接嘉兴和海盐的二级公路已不能适应地

区之间交通增长的需要，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嘉兴市干线公路建设规划，是

形成嘉兴至所属县（市）公路快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了 320

国道、湖盐线、嘉兴东西大道等干线公路的沟通，对完善干线公路网，提

高干线公路的服务水平，加快嘉兴市、南湖区和海盐县城市化进程，促进

沿线区域经济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因此项目建设是必要的。 

2005 年 11 月 7 日，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嘉发改〔2005〕387

号”文对本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批复。2006 年 11 月 22 日，嘉兴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嘉发改〔2006〕461 号”文对本工程的初步设计予以

批复。2008 年 12 月 24 日，浙江省交通厅以“浙交复〔2008〕181 号”文对

本工程的施工图设计予以批复。 

2009 年 6 月，建设单位委托嘉兴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开展本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09 年 9 月 25 日，嘉兴市水利局

在嘉兴主持召开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查会议；2009 年 9 月 28 日，

嘉兴市水利局以“嘉市水利〔2009〕148 号”文印发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的审查意见。2009 年 11 月，编制单位完成《嘉兴至海盐(南北湖)公路(南

湖区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09 年 12 月 3 日，嘉兴市

水利局以“嘉市水利〔2009〕178 号”文对该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 

项目区位于南方红壤丘陵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土壤

侵蚀程度以微度侵蚀为主。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办水保〔2013〕188 号），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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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重点治理区；根据《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的公告》（公告〔2015〕2 号），项目区不涉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或重点治理区。 

本工程起点位于嘉兴市在建的三环南路与三环东路交叉口，终点位

于南湖区新民村至海盐界与本项目海盐段相接，线路全长 8.912km。全线

按双向六车道一级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100km/h ，局部路段

（K0+000~K4+750）设计时速 80km/h，全线设大桥 2 座(跨两条高速公路

分离桥)，中小桥 6 座，箱涵 1 个。工程于 2009 年 3 月开工建设，至 2011

年 11 月完工，总工期 32 个月。工程批准概算总投资 3.80 亿元，建设单

位为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非常注重水土保持工作，在工程开工初期，委托嘉兴市水利

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工程建设过程

中，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由浙江大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润扬交通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及海盐大地园艺有限公司完成，水土保持监理由浙江公路

水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杭州路川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一并完成，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由浙江厚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完成。 

作为项目的建设单位，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批复

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相关要求，积极落实水土保持工作，在建设过程

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场地平整、覆土、道路沿线绿化以及施工过程

中的临时排水沉砂、草包围护、撒播草籽等措施。 

目前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均已完成，水土流失防治 6 项指标已达到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

中的二级标准要求，有效的控制了因工程建设而造成的水土流失，工程建

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基本得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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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

等规定，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从水

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水土流失治理效

果和运行期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落实情况等方面，对工程进行了全面

的自查初验工作。经自查初验，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同主体工程同步得到

落实，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

治目标已达标，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已得到落实，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2018 年 1 月，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杭州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接

受委托后，随即开展工作，通过查阅项目相关施工、监理资料，并结合实

地查勘，完成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依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的相关要求，编制完成了《嘉兴至海盐（南北湖）公路（南湖区段）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在报告编制的过程中，得到了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

兴市水利局、南湖区水利局以及施工、监理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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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嘉兴至海盐(南北湖)公路(南湖区段)工程位于嘉兴市南湖区的余新镇

和凤桥镇。工程起点位于嘉兴市在建的三环南路与三环东路交叉口，起点

桩号 K0+000，路线向南于 K0+510 处下穿沪杭高速铁路，于 K1+673 处

上跨沪杭高速公路，路线继续向南与余新镇镇东路对接后沿镇东路及乍

嘉苏高速公路余新互通连接线两侧拼宽，路线至余新翻田新村偏离老路

向南偏东方向，避开乍嘉苏高速公路余新互通，并于 K5+563.7 处上跨乍

嘉苏高速公路，路线向南经张思桥港、布鞋浜、新民村至海盐界与本项目

海盐段相接，终点桩号 K8+912，线路全长 8.912km。 

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1.1.2 工程技术指标 

本工程为新建工程，线路全长 8.912km（新建 6.502km，利用老路改

建 2.41km），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设计时速 100km/h，部分路段

(K0+000~K4+750)设计时速 80km/h。 

主要设计标准详见表1-1。 

表 1-1               工程设计标准 

序号 名称 标准 

1 

道路 

道路等级 一级公路 

2 路面结构设计荷载 BZZ-100KN 

3 设计洪水频率 1/100 

4 设计时速 100km/h(80km/h) 

5 
桥涵 

荷载等级 公路-Ⅰ级 

6 设计洪水频率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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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项目投资 

工程概算总投资 3.80 亿元，土建投资 2.08 亿元，建设单位为嘉兴市

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线路布置 

工程起点位于嘉兴市在建的三环南路与三环东路交叉口，起点桩号

K0+000，路线向南于 K0+510 处下穿沪杭高速铁路，于 K1+673 处上跨沪

杭高速公路，路线继续向南与余新镇镇东路对接后沿镇东路及乍嘉苏高

速公路余新互通连接线两侧拼宽，路线至余新翻田新村偏离老路向南偏

东方向，避开乍嘉苏高速公路余新互通，并于 K5+563.7 处上跨乍嘉苏高

速公路，路线向南经张思桥港、布鞋浜、新民村至海盐界与本项目海盐段

相接，终点桩号 K8+912。 

（2）项目组成 

工程建设内容为公路主线 8.912km，其中分离立交桥 1286.31m/2座、

中桥 266m/5 座、小桥 30m/1 座。 

① 路基工程 

本工程路基工程全长 7329.69m，全线以填方为主，填高平均在 1~2m

左右，项目不涉及高填深挖路段。路基宽度 33.5m，中央分隔带 2.0m，行

车道 2×3×3.75m，左侧路缘带 2×0.75m，右侧硬路肩 2×3.0m，土路肩

2×0.75m。路面结构设计底基层(20cm)和基层(35cm)为水泥稳定碎石，沥

青混凝土面层厚 12cm(4cmAC-13 型细粒式改性沥青砼+8cm-20C 型中粒

式沥青砼)。 

②桥梁工程 

本工程共设置桥梁 8 座，其中分离立交桥 1286.31m/2 座、中桥 266m/5

座、小桥 30m/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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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离式立交 

本工程设置的分离式立交主要为沪杭分离桥和乍嘉苏分离立交桥。

沪杭分离立交桥全长 640m；乍嘉苏分离立交桥全长 646.31m。 

B、中小桥 

本工程设置中小桥 6 座，其中中桥 5 座，小桥 1 座。具体情况详见

表 1-2。 

表 1-2             工程中小桥设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规模 桥梁名称 跨径 中心桩号 

1 中桥 雪庵桥 3×20 K0+333 

2 中桥 仁和桥 3×13 K2+901.1 

3 小桥 二号桥 3×10 K3+186.6 

4 中桥 黄金桥 3×13 K4+122.2 

5 中桥 张思桥 3×20 K6+858 

6 中桥 新民桥 3×20 K8+098 

 

③交叉工程 

本项目全线设分离式立体交叉 2 处，平面交叉 11 处。 

立体交叉设置沪杭分离立交和乍嘉苏分离立交。 

平面交叉：本项目设十字交叉 8 处，T 型交叉 3 处．其中三环路

(k0+000)、余北大街(K2+658)、余云公路(K3+829)等三处平交口采用信号

控制，其余十字交叉设置黄闪灯，T 型交叉中央分隔带不开口。 

④其他工程 

本工程共设置 Ф1.0m 圆管涵 25 道，钢筋砼箱涵 1 座。 

本工程涉及改河 2 处，分别为跨沪杭高速分离式立交北侧和

K2+901.1 处；改路 3 处，分别位于 K4+750、K4+932、K8+598。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详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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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路基工程 m 7329.69 

2 

桥梁工程 

分离式立交 m/座 1286.31m/2 座 

3 中桥 m/座 266m/5 座 

4 小桥 m/座 30m/1 座 

5 交叉工程 处 13 

6 
其他工程 

圆管涵/箱涵 道/座 25/1 

7 改河/改河 处 2/3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土建施工标段划分情况 

工程土建施工部分共分 3 个标段，其中土建 2 个标段（施工单位浙

江大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润扬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绿化 1 个

标段（施工单位海盐大地园艺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工程参建单位及工作范围见表 1-4。 

表 1-4       水土保持工程参建单位及工作范围一览表 

参建单位 单位名称 工作范围 

设计单位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体工程设计 

嘉兴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监理单位 
浙江公路水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土建标、绿化标等 

杭州路川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配合主体监理单位开展水保后续工作

水土保持监

测单位 
浙江厚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 

施工单位 

浙江大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K0+000-K4+600 路段范围内的所有土建

施工内容 

江苏润扬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K4+600-K8+912 路段范围内的所有土建

施工内容 

海盐大地园艺有限公司 全线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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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布置 

根据施工实际，工程共布设施工场地 2 处（生活区租用民房），占地

面积约 4.15hm2，施工中布设施工便道，占地面积约 3.08hm2。 

（3）施工工期 

本工程 2009 年 3 月开工，2011 年 11 月完工，总工期 32 个月。 

1.1.6 土石方情况 

工程开挖方 9.78 万 m3，其中表土 6.86 万 m3，淤泥及钻渣 2.15 万

m3，建筑垃圾 0.77 万 m3；回填土石方 39.62 万 m3，其中表土 6.86 万 m3，

宕渣 32.76 万 m3，表土回填利用自身的清表土方，宕渣全部外购；弃方

2.92 万 m3，其中钻渣泥浆 0.31 万 m3 在桥梁下部干化后就地填埋平整，

建筑垃圾就地摊平处理，淤泥干化后用于道路两侧绿化。 

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对工程用地资料的统计分析，工程总占地 47.42hm2，其中永久

占地 40.19hm2；临时占地 7.23hm2，包括施工便道 3.08hm2 及施工工区

4.15hm2。 

1.1.8 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工程拆迁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本工程位于杭嘉湖平原的东部，所经之处地形平坦、视野开阔，村庄

星罗棋布，河道交叉纵横，水塘密布，具有浓厚的江南水乡特色。地面高

程平均在 1.5~3.0m 之间，大部分路段为水田、旱地、桑园和竹林。区域

的地貌属钱塘江冲~海积平原。 

(2)区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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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区域内地表为第四纪地层覆盖，第四系最大厚度可达

320m，岩土种类多、变化复杂、成因不一，属滨海平原混合型地层。本

工程影响范围内地层主要为上更新统(Q3)、全新统(QA)，成因有滨海

相、冲海积、冲积相，岩性、岩相变化复杂。 

本工程区域在大地构造上位于扬子地台与华南加里东地槽之间的过

渡带上，地质构造形迹以断裂为主，北东、北西及东西向压性、压扭性

断裂交织成了区域主要构造格架。 

根据《浙江省区域地质志》，本区隐伏区域性断裂主要有： 

①临安—马金断裂； 

② 萧山—球川断裂； 

③ 东西向湖州—嘉兴断裂； 

④ 双林—嘉兴断裂等。 

其中湖州—嘉兴断裂、双林—嘉兴断裂近期有所活动，但总体区域

稳定性好。 

本工程区域沿线按全国地震区带的划分，处于上海—上饶地副带的

南缘，属上海地震区的一部份；其地震活动主要受北东、东西向活动性

断裂所握制，区内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地震，震中最大烈度 4.0 级左

右；近期在嘉兴北东侧记录到 2.2 级的地震，其特点是震级小、强度

弱、频率低。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1/400 万《中国地震动参

数区划图》(GB18306—2001)，场地所在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相当于地震基本烈度 6 度。 

(3)气象水文 

本工程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春季约有

72~78 天，在每年的 3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平均气温 10.0 ~6.0℃ ℃；夏

季约有 92~98 天，在 6 月中旬~9 月中旬，7 月份为最热的月份，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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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27.5 ~28.0℃ ℃；秋季 60 天~66 天，在 9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平均

气温在 15℃左右；冬季 130~135 天，约在 11 月下旬至次年 3 月下旬，

其中 1 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 2.9 ~3.5℃ ℃，年极端最低气温-12.4℃。多

年平均气温为 16.0℃，绝对最高气温 40.5℃，全年日照时间约 2109h 左

右。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盛行西北风，以晴冷干燥天气为主，是本区

低温少雨季节，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以东南风为主，空气湿

润，是本区高温强光季节。春秋两季为过渡时期，气旋活动频繁，多年

平均相对湿度 80~82％，多年平均降水量 1434m，雨量多集中在 3~6 月

及 8~9 月，总雨日 140~170d，多年平均蒸发量 1200~1400m，无霜期

220~270d。 

(4)地下水 

工程沿线地下水主要包括孔隙潜水和承压水。 

孔隙潜水主要赋存于平原区的浅部粘性土、冲海积砂性土中，浅部

地层基本属弱透水，水量较贫乏。地下水位埋深一般在 0.5~2.0m 左右，

潜水位变化主要受控于大气降水及微地貌形态，与区内河流有一定的联

系，水位接近或略高于地表水位，地下水位年变化幅度在 1.0m 左右。 

承压水主要赋存于晚更新世的砂层中，其水量较贫乏，水位埋深

3~10m 左右，并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5)土壤植被 

根据沿线土壤资料分析，工程区沿线土壤主要有黄斑土、半青紫泥田

为主。 

南湖区属于农耕平原地区，由于长期的农耕活动，天然植被已被人工

植被所代替。境内植被以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为主，主要树

种有香樟、雪松、水杉、中国槐、银杏、月季等，总体覆盖率约为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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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

丘陵区。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复核划分成果》（水利部办水保〔2013〕188 号），项目区不涉及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根据《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

（公告〔2015〕2 号），项目区不涉及浙江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项目区水土流失的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以面蚀为主，兼有少量沟蚀，

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工程区不涉及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

危险区以及其他易引发严重水土流失的区域。 

 



嘉兴至海盐(南北湖)公路(南湖区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第 2 章 

 12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05 年 11 月 7 日，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嘉发改〔2005〕387

号”文对本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批复。 

2006 年 11 月 22 日，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嘉发改〔2006〕461

号”文对本工程的初步设计予以批复。 

2008 年 12 月 24 日，浙江省交通厅以“浙交复〔2008〕181 号”文对本

工程的施工图设计予以批复。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09 年 6 月，建设单位委托嘉兴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开展本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09 年 9 月 25 日，嘉兴市水利局在嘉兴主持召开了本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的审查会议；2009 年 9 月 28 日，嘉兴市水利局以“嘉市水利〔2009〕

148 号”文印发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查意见。 

2009 年 11 月，编制单位完成《嘉兴至海盐(南北湖)公路(南湖区段)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同年 12 月 3 日，嘉兴市水利局以

“嘉市水利〔2009〕178 号”文对该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及后续设计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深度为初步设计深度，在后续的施工过

程中，未发生大的与水土保持有关的设计变更，故本项目无需开展水土保

持方案变更工作。 

在后续设计中，主体设计单位将水土保持相关内容纳入了主体设计

中，并进行了一定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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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两部

分。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文件，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面积 52.84hm2，包括项目建设区面积 48.64hm2，直接影响区面

积 4.20hm2。 

项目建设区面积 48.64hm2，其中永久占地 40.13hm2，包括路基工程、

桥梁工程等，临时占地 8.51hm2，主要包括施工便道、施工生产生活设施

等。 

直接影响区面积 4.20hm2，主要为跨河桥梁上下游各 100m 的河段。 

3.1.2 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1.47hm2，其中项目建设

区面积 47.42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4.05hm2。 

项目建设区面积 47.42hm2，其中永久占地 40.19hm2，为路基工程、

桥梁工程等占地；临时占地 7.23hm2，为施工便道及施工工区占地。 

直接影响区面积 4.05hm2。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调整原因分析 

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的方案报告书略有变

化，比方案报告书减少了 1.3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减少 1.22hm2，

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 0.15hm2。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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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表 

区域 项目 批复面积(hm2) 实际面积(hm2) 增减面积(hm2)

项目 
建设区 

永久占地 
道路工程 40.13 40.19 +0.06 

小计 40.13 40.19 +0.06 

临时占地 

施工便道 3.05 3.08 +0.03 

施工生活区 1.31 0 -1.31 

施工生产区 4.15 4.15 0 

小计 8.51 7.23 -1.28 

合计 48.64 47.42 -1.22 

直接 
影响区 

桥梁河道上下游各 100m 的区域 4.20 4.05 -0.15 

小计 4.20 4.05 -0.15 

合计 52.84 51.47 -1.37 

备注：“增减面积”=“实际面积”-“批复面积”。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调整具体原因如下： 

(1)项目建设区 

① 永久占地 

线路长度由 8.893km 调整为 8.912km，长度增加 19m，占地面积增加

了 0.06hm2。 

② 临时占地 

根据工程施工需要，增加乍嘉苏高速公路北侧施工便道，便道面积由

原来的 3.05hm2 增加到 3.08hm2；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施工生活用房采

取租用周边居民用房，该部分面积未发生，面积减小 1.31hm2。 

综合以上情况，项目建设区面积有小幅减小，面积减小 1.22hm2。 

(2)直接影响区 

工程直接影响区主要为桥梁工程上下游 100m 的的河段及周边陆域。

实际施工中，根据调查询问，实际的影响范围有所减小，直接影响区面积

共计 4.05hm2，比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减小 0.0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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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弃渣场设置 

本工程未设置永久性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工程地处杭嘉湖平原地区，公路沿线路基填筑材料缺乏，工程路基

填筑材料除利用部分挖方外，其余均从合法的商业料场通过市场采购的

方式解决，未设置取料场。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本工程的填筑料以商购方式解决，施工用的砂等

细集料来自赣江砂，碎石等粗集料来自余杭獐山料场，路基宕渣来自德清，

通过车运的方式运输至施工现场。 

本工程未设置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工程施工中，根据批复的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并结合实际情况，

布设了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 

Ⅰ区（主线工程防治区）：主要采取场地平整、绿化覆土、绿化、草

包围护、撒播草籽、临时排水沉砂等措施。 

Ⅱ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主要采取场地平整、覆土、草包围护、

撒播草籽、临时排水沉砂等措施。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和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基

本保持一致，且增加了部分未纳入水土保持方案措施体系的水土保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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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区分为 2 个

区，即Ⅰ区（主线工程防治区）、Ⅱ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以下分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分区介绍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情况 

（1）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及对工程建设资料的分析，本工程主要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为场地平整及覆土。 

本工程工程措施完成情况详见表 3-2。 

表 3-2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进度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量 实施量 增减情况 实施进度 

主线工程防治区 
场地平整 hm2 6.17 5.37 -0.80 2011.3-2011.11

绿化覆土 万 m3 0 5.53 +5.53 2011.2-2011.10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场地平整 hm2 4.61 4.85 +0.24 2011.12-2012.2

覆土 万 m3 0 1.33 +1.33 2012.1-2012.3 

备注：“增减情况”=“实施量”-“设计量”。 

（2）工程量变动情况分析 

①主线工程防治区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清表，并结合

后期的绿化覆土需求，清表方量由 7.62 万 m3 调整到 5.53 万 m3，相应的

临时堆土场面积有所减小。方案编制阶段未将绿化覆土纳入到方案报告

书的水土保持工程量及投资中，考虑到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本次验收将

该部分工程量纳入到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中，增加绿化覆土该项内

容，绿化覆土方量为 5.53 万 m3。 

②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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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增加了部分的施工便道，致使后期的场地平

整面积有所增加。方案编制阶段未将施工临时设施的覆土纳入到方案报

告书的水土保持工程量及投资中，考虑到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本次验收

将该部分工程量纳入到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中，增加覆土该项内容，

覆土方量为 1.33 万 m3。 

3.5.2 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情况 

（1）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有道路两侧护坡道、中央分隔带

及平交口导流岛的绿化措施。由于水土保持方案未将该部分内容纳入到

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量及投资估算中，仅明确了投资 50 万元，在此仅对主

体工程实施的植物措施工程量进行计列。 

工程实施的植物措施及进度详见表 3-3。 

表 3-3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进度一览表 

防治分区 植物名称 单位 实施量 实施进度 

主线工程防治区 

蜀桧柏 株 2024 

2011.6-2011.10 

无刺构骨 株 1094 

海桐球 株 2147 

大叶黄杨球 株 1368 

银杏 株 3130 

色块（红叶石楠） m2 8936 

 

3.5.3 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情况 

（1）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和方案设计基本保持一致，主要有草

包围护、撒播草籽、临时排水沉砂等。 

本工程临时措施完成情况详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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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及进度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量 实施量 增减情况 实施进度 

主线工程防治区 

草包围护 m3 5825 4250 -1575 2009.5-2009.9 

撒播草籽 hm2 5.97 4.30 -1.67 2009.8-2009.11

临时排水 m3 1975 1800 -175 2009.6-2010.4 

沉砂池 个 14 12 -2 2009.7-2010.5 

土方开挖 万 m3 3.36 0 -3.36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草包围护 m3 1080 980 -100 2009.4-2009.5 

撒播草籽 hm2 4.61 3.86 -0.75 2009.5-2009.8 

临时排水 m3 506 220 -286 2009.4-2009.5 

沉砂池 个 14 2 -12 2009.5-2009.6 

备注：“增减情况”=“实施量”-“设计量”。 

（2）工程量变动情况分析 

①主线工程防治区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清表，清表方

量由 7.62 万 m3调整到 5.53 万 m3，相应的临时堆土场面积有所减小，致

使草包围护及撒播草籽的工程量有所减小。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对两侧的临时排水沟进行优化设计，开

挖方量有小幅减少。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沉砂池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设置，未在小桥附近设

置沉砂池，因此沉砂池数量减少。 

②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考虑到临时用地紧张，对施工临时设施区堆土场

的堆放高度适当增加，并进行压实，占地面积有所减少，相应的草包围护

及撒播草籽工程量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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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施工过程中，施工生活区采取租用周边居民用房解决，无需设

置临时排水沉砂措施，同时设置的施工工区数量有所减少，致使施工临时

设施区的临时排水沉砂措施工程量减幅较大。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 

经自查，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 494.35 万元（暂列），包

括工程措施 159.56 万元，植物措施 205.46 万元，临时措施 71.25 万元，

独立费用 19.16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8.91 万元。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投资见表 3-5。 

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对比情况表见表 3-6。 

表 3-5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投资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独立费用 合计 

1 一、工程措施 159.56       159.56

① Ⅰ区（主线工程防治区） 112.93       112.93

  场地平整 29.37       29.37 

  绿化覆土 83.56       83.56 

② 
Ⅱ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

区） 
46.63       46.63 

  场地平整 26.53       26.53 

  覆土 20.10       20.10 

2 二、植物措施   205.46     205.46

① Ⅰ区（主线工程防治区）   205.46     205.46

  景观绿化   205.46     205.46

3 三、临时措施     71.25   71.25 

① Ⅰ区（主线工程防治区）     56.04   56.04 

  草包围护     51.00   51.00 

  撒播草籽     3.66   3.66 

  临时排水     1.2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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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独立费用 合计 

  沉砂池     0.12   0.12 

② 
Ⅱ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

区） 
    15.22   15.22 

  草包围护     11.76   11.76 

  撒播草籽     3.28   3.28 

  临时排水     0.15   0.15 

  沉砂池     0.02   0.02 

4 一～三部分合计 159.56 205.46 71.25 0.00 436.27

5 四、独立费用       19.16 19.16 

① 建设管理费       4.36 4.36 

② 勘测设计费       9.80 9.80 

③ 水土保持监测费       5.00 5.00 

6 一～四部分合计         455.43

7 基本预备费         0.00 

8 水土保持静态总投资         455.43

9 水土保持补偿费         38.91 

10 总计         494.35

 

表 3-6        本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值 实际值 增减情况 

1 一、工程措施 6.85 159.56 +152.71 

① Ⅰ区（主线工程防治区） 3.92 112.93 +109.01 

 场地平整 3.92 29.37 +25.45 

 绿化覆土 0.00 83.56 +83.56 

② 
Ⅱ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

区） 
2.93 46.63 +43.70 

 场地平整 2.93 26.53 +23.60 

 覆土 0.00 20.10 +20.10 

2 二、植物措施 50.00 205.46 +155.46 

① Ⅰ区（主线工程防治区） 50.00 205.46 +1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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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值 实际值 增减情况 

 景观绿化 50.00 205.46 +155.46 

3 三、临时措施 74.22 71.25 -2.96 

① Ⅰ区（主线工程防治区） 64.80 56.04 -8.76 

 草包围护 47.65 51.00 +3.35 

 撒播草籽 0.34 3.66 +3.32 

 临时排水 1.21 1.26 +0.06 

 沉砂池 0.05 0.12 +0.07 

 土方开挖 15.55 0.00 -15.55 

② 
Ⅱ区(施工临时设施防治

区） 
9.42 15.22 +5.80 

 草包围护 8.84 11.76 +2.92 

 撒播草籽 0.26 3.28 +3.02 

 临时排水 0.27 0.15 -0.11 

 沉砂池 0.05 0.02 -0.03 

4 一～三部分合计 131.07 436.27 +305.20 

5 四、独立费用 12.64 19.16 +6.53 

① 建设管理费 1.62 4.36 +2.74 

② 勘测设计费 9.80 9.80 0.00 

③ 水土保持监测费 1.22 5.00 +3.78 

6 一～四部分合计 143.70 455.43 +311.73 

7 基本预备费 4.69 0.00 -4.69 

8 水土保持静态总投资 148.39 455.43 +307.04 

9 水土保持补偿费 11.67 38.91 +27.24 

10 总计 160.06 494.35 +334.28 

 

3.6.2 水土保持投资调整原因分析 

（1）工程措施 

本工程实际发生的工程措施投资较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增加了

152.71 万元，主要是一方面在本次验收中增加了覆土的工程量及投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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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场地平整的结算单价较原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有较大的增加，

导致工程措施部分投资增加较多。 

（2）植物措施 

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植物措施投资较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增加了

155.46 万元，主要是在后续设计阶段对绿化工程的标准进行了提高，导致

植物措施部分投资增加较多。 

（3）临时措施 

本工程实际发生的临时措施投资较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减少了

2.96 万元。本项投资的变动原因主要有：一方面虽然草包围护、撒播草

籽、土方开挖等工程单价较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有所提高，但由于工程量减

幅较小，总体这几项水土保持投资有小幅增加；另一方面，在施工中对沉

淀池采取干化后就地填埋进行处理，土方开挖的工程量未发生，导致该部

分临时措施投资未发生，投资减幅较大。 

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总体临时措施部分投资有小幅减小。 

（4）其他费用 

由于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等投资的大幅增加，导致建设管理费有所增

加；水土保持监测费按实计列，费用有所增加；工程预备费未发生；水土

保持补偿费根据“浙财综〔2014〕27 号”文及“浙政办发〔2015〕107 号”文

的相关要求缴纳，费用有所增加。 



嘉兴至海盐(南北湖)公路(南湖区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第 4 章 

 23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本工程质量管理实行全过程、全方位、全面的质量管理。参建各方在

各自合同责任范围内实施质量管理、质量控制等工作。 

4.1.1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合同管理制、招投标制、工程建

设监理制，同时采取了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主要有： 

（1）加强对驻地办主要人员和现场旁站人员的考勤监督，并积极联

合质监站开展各驻地办的“双争活动”。 

（2）成立质量巡查组，每天到现场巡查质量，同时根据施工需要，

并辅助以随机抽查、专项检查、夜间检查和质量大检查等多种质量管理手

段。 

（3）加强对路基填筑的质量控制，并结合要点对各施工合同段、各

驻地办及项目部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了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 

（4）积极推行“首例认可制”，凡未通过首例认可的分项工程均不得

实施，形成规范化施工，保证工程质量，控制关键环节，确保工程质量处

于受控状态。 

（5）遇到重大、疑难技术问题，通过召开专家（专题）会议，邀请

各方专家出谋划策，使工程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4.1.2 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设计单位的质量管理方针为“精心设计、优质高效、持续改进、顾客

满意”。通过对设计过程的精心策划，并严格按策划对与质量有影响的过

程实施有效的控制，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和合同等要求。

通过科学管理，提供优良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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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合同履约率。通过对质量管理的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的进度一步

健全，开展争优创优工作，持续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通过精心设计，

科技创新，保证产品质量，提供优质服务，最终提供既满足顾客的合理要

求，又满足法律法规等方面要求的优质产品，达到顾客满意。 

4.1.3 监理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监理单位在质量“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管理阶段中，突出事前管理，

做到防患于未然。在施工中，加强现场旁站，同时在承包人按规范全频抽

检的基础上，监理工程师按不低于规范要求的频率独立进行抽检；分项工

程完工后，及时按《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对实测项目进行工序验收，有不

合格工序时，不允许进入下道工序施工，并要求承包人进行补救或返工，

以确保工程质量。同时在施工监理过程当中，采取了如下控制质量的措施：

（1）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和监理程序，规范工程质量标准；（2）分清

监理重点，做好重点工程、关键工序的旁站监理；（3）对重要部位、关

键工序施工，实施全过程旁站监理，以确保工程质量；（4）加强试验监

理人员对原材料和工程质量的检查。 

4.1.4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成立质量管理领导小组，由项目经理、项目总工

程师、工程科长、质检科长、中心试验室主任、测量负责人、质检工程师

组成，负责制定整个工程质量创优规划、方针、措施。同时各施工队分别

成立了现场质量管理小组和工序检查小组。 

施工单位在本项目中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控制有效"的质量

管理体系，建立自检、互检、交接检的“三检查”制度。 

作业班组也加强自检、互检、交接检工作，在三检合格基础上报工区

专职质检员复检。工区专职质检员在复检合格的基础上，报监理工程师进

行核验，核验合格、办理质量记录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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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质量检测部对工程质量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复验，核验质量记录。对工

程关键部位进行的试验段、构件的首件验收、模板工程、面层施工等工程

的重点部位进行现场实测、实量。 

4.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按照《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项

目划分，共划分为 5 个单位工程，12 个分部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

分情况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情况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备注 

Ⅰ区 
（主线工程防治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恢复 场地平整、覆土 

植被建设工程 
线网状植被 护坡道、中央分隔带绿化

点片状植被 导流岛绿化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临时沉砂 沉砂池 

临时拦挡 草包围护 

临时绿化 撒播草籽 

Ⅱ区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

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恢复 场地平整、覆土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临时沉砂 沉砂池 

临时拦挡 草包围护 

临时绿化 撒播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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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各防治区工程质量评价 

根据工程质量评定资料、交工验收报告和交工验收证书，依据《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对已实施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质量等级

评定，工程质量等级均为合格，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体合格。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自查初验评定结果见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自查初验评定结果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备注 质量评定结果 

Ⅰ区 
（主线工程

防治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恢复 场地平整、覆土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线网状植被 护坡道、中央分隔带绿化 合格 

点片状植被 导流岛绿化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合格 

临时沉砂 沉砂池 合格 

临时拦挡 草包围护 合格 

临时绿化 撒播草籽 合格 

Ⅱ区 
（施工临时

设施防治

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恢复 场地平整、覆土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合格 

临时沉砂 沉砂池 合格 

临时拦挡 草包围护 合格 

临时绿化 撒播草籽 合格 

 

4.3 总体质量评价 

本工程质量实行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和政府

监督相结合的质量管理体系。工程建设过程中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施

工单位落实“三检制”，监理单位通过审查、检查和检测等手段监督施工质

量，建设单位进行检查、抽检等工作，保证了本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

要求，根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质量检测报告，工程质量总体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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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本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目前运行状况良好，能够有效

地防治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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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工程于 2009 年 3 月开工建设，主体工程于 2011 年 11 月完工。 

在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场地平整、覆土、道路沿线绿

化以及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排水沉砂、草包围护、撒播草籽等措施。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实施至今，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区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基本得

到治理，水土保持功能得到体现，未出现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总体情况

良好，使得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总体上

发挥了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 

（1）扰动土地整治率 

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 47.42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47.37hm2，包括

永久占地面积 40.14hm2，临时占地面积 7.23hm2。 

经计算，本工程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为99.75%，达到方案

防治目标95%的要求。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 47.42hm2，其中建筑物、硬化等 34.17hm2，土

地整治 7.23hm2，水土流失面积 6.02hm2。 

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5.97hm2，水土流失治理未达标面

积为 0.05hm2，主要是部分路基边坡裸露所致。 

经计算，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99.62%，达到方案防治目标87%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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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拦渣率 

工程开挖方 9.78 万 m3，回填土石方 39.62 万 m3，弃方 2.92 万 m3。

工程的弃方采取较为有效的综合利用，泥浆钻渣通过干化后在桥梁下部

填埋处理，并采取后续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经调查监

测，本工程实际拦挡弃渣 2.88 万 m3，拦渣率达 98.63%，达到方案防治目

标 95%的要求。 

（4）土壤流失控制比 

工程所在地土壤容许侵蚀模数为500t/km2.a，截止目前，工程区土壤

平均侵蚀强度恢复至300t/km2.a以下。工程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67，达到

方案防治目标1.0的要求。 

5.2.2 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1）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设区内可恢复植被面积约 6.02hm2，实际林草植被恢复面积为

5.97hm2，其中中央隔离带 1.47hm2，两侧边坡及护坡道 3.55hm2，导流岛

0.95hm2，林草植被未恢复的面积 0.05hm2，主要是部分路基边坡裸露所

致。 

经计算，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17%，达到方案防治目标 97%

的要求。 

（2）林草覆盖率 

项目区实施林草总面积 5.97hm2，其中中央隔离带 1.47hm2，两侧边

坡及护坡道 3.55hm2，导流岛 0.95hm2。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47.42hm2，经

计算项目建设区林草覆盖率为 12.59%。 

本工程对具备绿化条件的区域均进行了绿化，由于本项目为道路工

程，可绿化面积较小，致使林草覆盖率指标值偏小，但已满足该类项目生

态景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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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见表 5-1。 

表 5-1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一览表 

序号 指标 方案防治目标 实际达到目标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75%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7% 99.62%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67 达标 

4 拦渣率(%) 95% 98.63%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9.17%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2% 12.59% 满足该类项目生态景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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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开办生产建

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进行治理”的原

则，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积极组织了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

施工前期，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开展了本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及报批工作；在后续的设计及招投标活动中，及时将水

土保持的工作内容纳入到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为后续水土保持工作的

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以征迁环保部、工程部为主成立了本工程的

水土保持领导机构，具体负责本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整

治措施的监督落实、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管理，人员分工合理、职责明确，

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保证。同时坚持每月召开工地例会，

定期不定期的开展检查活动，及时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使工程建设各个阶

段满足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规范要求，整体水土保持工作情况良好。 

6.2 规章制度 

项目在建设中，建设单位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

制、合同管理等制度，制定了涵盖工程建设、合同管理、质量管理、技术

管理、验收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制度，保证了工程建设全面顺利的进行。设

计单位在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将方案制订的防治措施内容和投资纳入

主体工程设计文件中。水土保持的各项设施伴随主体工程一并进行施工

招标。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纳入了主体工程的建设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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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同时，为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对施工人员定期开展生态保护和水土

保持相关教育。 

6.3 建设管理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水

土保持设施的相关内容纳入到主体工程施工合同中。 

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安全控制，将水土保持

工程的施工材料采购、施工单位招标程序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实

行项目法人负责制，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证和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 

在主体工程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认真履行合同，各项水

土保持设施均按要求顺利实施，局部施工方案调整时，也得到了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的同意。 

6.4 水土保持监测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委托浙江厚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

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为本工程后续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依据。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数据，本工程建设期间共计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6785t。截止目前，本工程的各项水土流失指标均达到目标值。 

通过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以及工程各参建方的共同努力，本工程建设

期间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未对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 

6.5 水土保持监理 

工程建设期间，水土保持监理以主体工程监理单位浙江公路水运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为主、杭州路川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协助配合开展水土保

持工作，确保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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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主动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取得联系，自

觉接受嘉兴市水利局、南湖区水利局等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和检

查，积极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中发现的水土流失问题，并积极落实相

关整改措施。同时，建设单位积极与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沟通、协调，

确保各项防治措施的顺利实施。 

此外，在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还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水土保持意识、

文明施工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施工人员切实做到文明施工，做好工程

的水土保持工作。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工程应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38.91 万元，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已足额缴纳。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水土保持工程竣工验收后，本工程相关水土保持措施的日常养护工

作，由嘉兴市南湖区交通局公路段负责。 

工程运行期间，对护坡道、中央分隔带及导流岛内植物应定期检查，

合理进行喷水，并加强植物的抚育、管理，定期进行修剪，发现病虫害应

及时进行防治，以保证植物措施水土保持效益的长期、稳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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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经实地查勘和对项目相关档案资料的查阅，结合验收组调查结果，本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基本上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

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

总体合格，运行情况正常。 

根据监测、监理单位资料，结合设计文件、竣工资料以及自查验收资

料，本项目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从而使得扰动土地治理率为

99.7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62%，拦渣率为 98.63%，土壤流失控比

为 1.67，林草植被恢复率 99.17%，林草覆盖率 12.59%，六项防治指标基

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防治目标。本工程对具备绿化条件的区

域均进行了绿化，由于本项目为道路工程，可绿化面积较小，致使林草覆

盖率指标值偏小，但已满足该类项目生态景观的要求。建设单位对施工造

成的扰动土地进行了较全面的治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恢复良好，发挥了

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运行期管护责任已落实。因此，工程水

土保持设施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建设单位做了大量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但由于立地条件的限制，仍

存在部分路基边坡植被长势不良现象。目前道路两侧的绿化提升工程正

在实施，该部分边坡在该工程中可以得到解决，因此本工程无遗留水土保

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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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序号 时间 大事件 

1 2005 年 11 月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2 2006 年 11 月 初步设计批复 

3 2008 年 12 月 施工图设计批复 

4 2009 年 1 月 完成工程招投标工作 

5 2009 年 3 月 工程开工建设 

6 2009 年 12 月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 

7 2011 年 11 月 工程完工 

8 2011 年 12 月 交工验收 

9 2012 年 7 月 绿化工程交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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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现状照片 

  

工程起点                        工程终点 

 

桥下场地平整                    护坡道绿化 

 

片植红叶石楠                    栽植蜀桧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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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可行性研究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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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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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工程初步设计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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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工程施工图设计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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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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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